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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
教調

38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一、精進評鑑管理與機構督導

１、行政程序簡化：評選表現績優機構，於申請資格展延時，簡化流程，降低民間負擔。 
２、延長優良資格：表現優良之訓練機構，直接給予最長 4 年之資格展延期間。 
３、縮短劣等期限：針對表現不佳機構，縮短展延期限至 1 年，情節嚴重者，直接取消資格。 
４、引進外部監理：建立監察員與秘密客機制，加強實地監理，確保教學與檢定公正性。 
５、分級評鑑法制化：委託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執行轉型計畫，將評鑑分級與「訓檢合一」實質權限納

入法規研議。 
二、推動證照分流與考訓精進

１、確立考照分流：未來，救生員證照將正式區分為「游泳池（基礎）」與「開放水域（加值）」。 
２、滾動修正術科：針對術科檢定項目，完成 4 次放寬與修正，平衡專業素質與業界需求。 
３、推動原場地考照：規劃由受認可機構於「原訓練場地」進行考證，降低考生負擔並提高通過率。 
４、強制結訓模擬測驗：規範訓練機構結訓前，須辦理心肺復甦術、長背板救援等模擬測驗，提升合

格率。 
５、辦理全國分區公聽會：預計於 115 年 5 至 7 月密集辦理 20 場深度訪談、3 場座談會與 4 場全國公

聽會，以凝聚修法共識。 
三、加強缺工診斷與留才保障 
１、近 4 年，公辦檢定合格達 10,602 人，穩定持有效證照人數約 7,600 人，無證照不足問題。然救生員

留任率僅 33.11%，缺員主因為：(１)薪資偏低（均薪為新臺幣 3.5 萬~4 萬元）；(２)季節性失衡；

(３)缺乏職涯晉升途徑。 
２、強化法律責任保障：115 年規劃辦理 10 場法律安全講習，並建立全國 300 多處法律諮詢管道，降

115.06.11 教育及文化委

員會第 6 屆第 71 次會議

決議：函請改善案結案，

調查案結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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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從業恐懼。 
３、介入公有場館待遇：透過平台，媒合逾 8,000 筆職缺，並實質要求 OT（民營化）公有場館改善薪

資待遇。 
４、辦理跨部會防溺與數位宣導

(１) 建置數位學習資源：於 i 運動資訊平台公告術科示範影片，辦理多場線上安全與智能防溺講習。 
(２) 編撰專業增能手冊：邀請專家撰擬開放水域救生員訓練增能手冊，並定期辦理實務救護研討會。 
(３) 多元媒介精準宣導：製作海域、溪河流、游泳池防溺懶人包動畫，透過「水英雄」社群與嘉年華

活動，深耕基層。 
(４) 跨部會高風險整治：每年固定召開至少 3 場水域安全會報，橫向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，精準防治

高風險水域。


